法務部114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
1、 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1、 院層級議題
（1） [bookmark: _Toc76398190][bookmark: _Toc78883406]性別議題1：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院)目標
	(院)關鍵績效指標(含衡量標準與目標值)
	(院)策略
	(部)具體做法
	(部)績效指標(含期程與目標值)
	(部)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年度成果

	一、促進公部門決策參與性別平等
(一)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40％
(二)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
二、提升私部門(全國性社會團體、農、漁、工會及上市櫃公司)女性參與決策

	一、機關(包含二級與三級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率達40％之達成率為75％

達成率=(任一性別比率達40％之機關所屬委員會數/機關所屬委員會總數)*100％

	研議相關措施或修正相關規定，提升性別比例。
	1、 截至110年6月底止，本部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會共66個，有59個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其中50個已達成40％(任一性別比例達40％者占75.76％)。
2、 惟查本部矯正署將於111年增加3個所屬委員會，其中2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目前未達40％，爰計算111年初本部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會共69個，其中51個達成40％(任一性別比例達40％者占73.91％)。
3、 本部將於委員會屆期改選或成員異動時，充分提供性別衡平之名單，供首長遴派時參考，並定期追蹤委員會任一性別比例，檢討各委員會性別比例原則納入組織規定或設置要點之可能性，以逐年提升性別比例目標值。
	111年：機關(包含二級與三級機關)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40％之達成率為75％。
112年：76％
113年：77％
114年：78％
	(綜規司)
▓達成 □未達成
截至114年12月31日，本部及所屬三級機關經管委員會共計79個，其中74個委員會達成任一性別40％以上，占93.67％，達成114年78％目標值。關於委員會以職稱兼任、選任等方式組成未達性別比，本部積極以放寬委員資格及委員建議等方式辦理中。

	
	
	修正共通性任務編組設置依據，納入三分之一性別比例規定。
	檢討修正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置廉政會報作業要點，以落實相關性別比例政策目標規定。

	111年: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置廉政會報作業要點完成修訂。
112年:無
113年:無
114年:無
	(廉政署)
▓達成 □未達成
「中央機關及地方政府設置廉政會報作業要點」業已完成修正，自111年4月28日生效，增定全體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40％規定。

	
	二、政府捐助財團法人董、監事任一性別比例達1/3之達成率均為100％

董事達成率=(任一性別比例達1/3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數/財團法人總數)*100％
監察人(監事)達成率=(任一性別比例達1/3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數/財團法人總數)*100％
	研議相關措施或修正相關規定，提升性別比例。
	本部主管2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其中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董、監事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至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部分，本部刻正進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研修工作，有關董事遴聘規定，已於修正草案中增訂「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規定，並預計於本(110)年底董、監事改選後達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
	【董事】
111年：100％
112年：100％
113年：100％
114年：100％

【監事】
111年：100％
112年：100％
113年：100％
114年：100％
	(保護司)
▓達成 □未達成
1、 本部主管2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包括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其中關於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部分，「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業於112年2月8日經總統公布，其董、監事遴聘明定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2、 本項董、監事均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達成率100％。
【董事】
114年：100％
【監事】
114年：100％


檢討策進：
· 本議題114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 4 項、達成項數 4 項、未達成項數 0 項。
· 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2） [bookmark: _Toc78883408]性別議題2：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院)目標
	(院)關鍵績效指標(含衡量標準與目標值)
	(院)策略
	(部)具體做法
	(部)績效指標(含期程與目標值)
	(部)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年度成果

	1、 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
2、 [bookmark: _Hlk77665720]促進民眾對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含同性婚姻、單親、非婚同居家庭、新移民、單身、隔代教養）之認識與接受度。
	1、 [bookmark: _Hlk77665887][bookmark: _Hlk77665904]民眾之性別平等觀念提高4％。
2、 有偶（含同居）女性之配偶(含同居人)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由1.48小時提升至1.83小時。
3、 高等教育中女性畢業於科學、技術、工程及數學領域比例提升至29.33％。
4、 民眾對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之認識與接受度提高4％。
	3、 推展及落實各場域（家庭、學校、職場及社會）的性別意識培力。
	1、 運用多元宣導方式(例如：行政院各單位LED電子字幕機(跑馬燈)託播、廣播、動畫及平面宣導等多元管道)，普及民法親屬及繼承編有關性別平等之法律概念。
	1、 持續於本部全球資訊網及Youtube網站提供多元宣導資料予民眾下載，包括【子女姓氏】、【夫妻財產制】、【財產繼承】之宣導動畫、海報圖檔、漫畫宣導資料、宣導資料夾等；另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合辦調解業務研習會，就調解相關法令及實務進行教育宣導活動，於活動中播放相關性別平等宣導影片或視情況請講師授課宣導，提升調解委員性別平等意識：
111年：10場次
112年：12場次
113年：14場次
114年：15場次
	(法律司)
■達成 □未達成
1、 與廣播電臺合作宣導：
(一)宣導「民法成年規定（含結、訂婚規定）」議題，於114年3月13日派員至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於節目「生活法律通」進行法治教育宣講。
(二)提供「民法成年規定（含結、訂婚規定）」之廣播宣導帶，於114年3月、6月、10月及12月在全國各廣播電臺公益時段辦理託播事宜。
(三)宣導「淺談婚姻關係權利義務及最新修法情形」議題，於114年9月25日派員至國立教育廣播電臺於節目「生活法律通」進行法治教育宣講。
2、 動畫短片宣導： 
(一)民法成年規定（含結、訂婚規定）宣導短片置於本部Instagram、YouTube網站，並持續透過全國無線電視臺（114年3月、4月、5月、6月及9月）辦理託播宣導事宜。
(二)有關【子女姓氏】、【夫妻財產制】、【財產繼承】共3則宣導動畫之國語、台語、客語及手語版共4版本，置於本部網站及YouTube網站，持續供民眾點閱。
(三)114年6月4日及27日辦理2場次「落實性別平權 建構友善職場」講座，播放前揭民法修正重點及身分法宣導動畫。
3、 宣導文宣：
(一)【子女姓氏】、【夫妻財產制】、【財產繼承】等主題之海報圖檔及漫畫宣導資料，持續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供民眾下載。
(二)為使民眾瞭解民法規定繼承人不分性別皆有平等繼承權，以及子女姓氏之選擇應由父母約定等性別平等概念，將身分法宣導資料夾檔案，持續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供民眾下載。
4、 持續透過Podcast「成年起步走」專輯節目宣導「民法成年規定（含結、訂婚規定）」議題：
該 Podcast專輯節目共有5集，邀訪跨領域、跨世代的各界人士代表，持續透過時下年輕族群喜愛的各大Podcast網路媒體平臺以及本部網站，供民眾隨時點播收聽。
5、 持續推廣「民法成年指南」：
該指南內容包含民法成年規定（含結、訂婚規定），並持續透過本部網站，以電子書形式，供民眾隨時點閱及下載。
6、 持續推廣「婚姻法律問題權益保障手冊」：
為使民眾瞭解婚姻關係所產生之權利義務，以保障自身權益，將「婚姻法律問題權益保障手冊」電子書及電子檔，持續置於本部全球資訊網供民眾瀏覽及下載。
7、 本部於114年分別與15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合辦23場次之鄉鎮市調解研習會，於研習會中透過播放「110年行政院點亮性別之眼微電影徵選活動」獲獎之多元性別宣導影片，提升學員學習興趣及性別平等意識。

	3、 
	5、 
	
	2、 矯正學校依據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教學，相關課程計畫報送教育部審查，課程規劃並融入多元性別內涵；另矯正學校編制輔導教師及專輔人員，協助學校推動性別教育輔導課程或團體活動。
	2、 輔導課程或團體活動融入性別教育及多元性別內涵：
111年：每學期辦理4小時。
112年：每學期辦理5小時。
113年：每學期辦理6小時。
114年：每學期辦理7小時。
	(矯正署)
■達成 □未達成
矯正學校輔導教師利用輔導課程(綜合活動、生涯規劃、生命教育)融入性別平等教育於課程教學，專輔人員開辦性別教育小團體課程，114年共辦理275小時。

	4、 
	6、 
	
	3、 每年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家庭暴力、性侵害案件等實務研習會，並將CEDAW及性別意識列入課程設計，以強化執法人員之性別意識。
	3、 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家庭暴力、性侵害案件等實務研習會，並將CEDAW及性別意識列入課程設計：
111年：1場次
112年：1場次
113年：1場次
114年：1場次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本部於114年5月7日至9日辦理「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排定課程如「創傷與性侵害案件的關聯性」，其課程設計即以強化執法人員之性別意識出發，以期妥適偵辦相關案件。

	5、 
	7、 
	
	4、 司法官養成教育（含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及司法人員職前訓練各班持續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並將多元性別融入性平課程以強化多元性別敏感度與友善性並奠定承辦相關案件之必要知能。
	4、 司法官養成教育（含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及司法人員職前訓練各班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至少2小時。
111年：100％
112年：100％
113年：100％
114年：100％
	(司法官學院)
■達成 □未達成
1、 司法官學院於司法官、檢察事務官、觀護人、書記官等司法官及司法人員職前訓練班皆持續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2、 114年於司法官養成教育及司法人員職前訓練各班開設之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如下：司法官第66期「司法與性別平權」及「在多元性別時代，性別平等面臨的挑戰」、遴選檢察官職前研習班第8期「在多元性別時代，性別平等面臨的挑戰」、檢察事務官訓練班「在多元性別時代，性別平等面臨的挑戰」2小時、「司法與人權系列-CEDAW與司法(含[女性日常]電影賞析)」2小時；書記官班「性別主流化意識培力-電影欣賞與評析」3小時及「CEDAW與司法」2小時；觀護人班「性別平等」、「CEDAW與司法」2小時。
3、 114年已達成職前訓練各班開設性別平等相關課程至少2小時之績效指標。

	
	
	4、 改善科系選擇的性別隔離。
	矯正學校設置輔導教師、特教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力，於收容少年入校後，實施心理測驗及性向調查，並辦理性向探索課程，另學生學習意願亦納入課程規劃考量，開設相關技能訓練課程，透過相關課程安排給予學生多元學習及自我探索之機會。
	學生興趣探索、修習志向探索課程比率：
111年：80％
112年：85％
113年：90％
114年：95％
	(矯正署)
■達成 □未達成
矯正學校針對入校之新生，進行生涯興趣測驗施測及檢測，以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與提供編班參考，114年各校參與探索課程比率均達100%。

	
	
	6、 認識、尊重及保障多元性別及多元家庭型態。
	與機關或團體合辦宣導活動，課程內容包括同性婚姻相關法律及反歧視等平權理念。
	辦理同性婚姻相關法律及反歧視等平權理念之宣導活動：
111年：2場次
112年：2場次
113年：2場次
114年：2場次
	(法律司)
■達成 □未達成
本宣導活動今（114）年賡續與企業合辦，於114年6月4日及27日分別與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舉辦「落實性別平權 建構友善職場」講座(共2場次)，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林昀嫺副教授以活潑生動之方式，並輔以實際案例與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深入探討如何消除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與偏見，並建立友善平等的職場環境，促進對多元性別及家庭的尊重與認識，參加者討論踴躍，互動熱絡。


檢討策進：
· 本議題114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 6 項、達成項數 6 項、未達成項數 0 項。
· 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3） [bookmark: _Toc78883409]性別議題3：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
	(院)目標
	(院)關鍵績效指標(含衡量標準與目標值)
	(院)策略
	(部)具體做法
	(部)績效指標(含期程與目標值)
	(部)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年度成果

	1、 完善法令與行政措施及其相關成效。
	1、 檢視後應行訂修之法律案報本院審查率及非法律案完成訂修率均達100％。
	1、 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盤點主管法令（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與職權命令）及行政措施（計畫或方案等）。
	一、就「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可能涉及之罪責，盤點、檢視本部主管之法規即刑法所規定之各罪章。
二、羅政務委員秉成業於110年3月4日召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政策第3次研商會議，並裁示修法方向。
三、依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24次委員會議決議，針對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進行全面盤整。
	111年：盤點法規及措施2個，相關法規及措施總數2個，完成率100％（檢視完成）。

112年：盤點法規及措施2個，相關法規及措施總數2個，完成率100％（檢視完成）。

113年：盤點法規及措施2個，相關法規及措施總數2個，完成率100％（檢視完成）。

114年：盤點法規及措施2個，相關法規及措施總數2個，完成率100％（檢視完成）。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為防制數位網路暴力，本部業於110年11月17日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函送行政院審查，提高竊錄性影像罪之刑度、增訂未經同意散布性影像罪、增訂以電腦合成等方法製作不實性影像罪等，經行政院111年3月10日第3793次院會通過，111年5月2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1110167696號函、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1110012943號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112年1月7日三讀通過，總統112年2月8日公布，修正刑法第10條、第91條之1、增訂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建構性暴力防護網絡，全面保障弱勢群體。

(保護司)
▓達成 □未達成
有關「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更名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之盤點與檢視部分，修正案業於112年1月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12年2月8日經總統公布。其中第3章「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於112年7月1日正式施行。

	
	
	2、 訂修法令及行政措施。
	研議於刑法「妨害秘密罪章」、「妨害電腦使用罪章」增列相關罪責。
	111年：100％(修正草案報送行政院審查)。

112年：100％(修正草案報送行政院審查)。

113年：100％(修正草案報送行政院審查)。

114年：100％(修正草案報送行政院審查)。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為防制數位網路暴力，本部業於110年11月17日提出刑法修正草案函送行政院審查，提高竊錄性影像罪之刑度、增訂未經同意散布性影像罪、增訂以電腦合成等方法製作不實性影像罪等，經行政院111年3月10日第3793次院會通過，111年5月2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1110167696號函、司法院院台廳刑一字第1110012943號函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於112年1月7日三讀通過，總統112年2月8日公布，修正刑法第10條、第91條之1、增訂第28章之1「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建構性暴力防護網絡，全面保障弱勢群體。

	
	2、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事（案）件之通報、申訴、起訴率、定罪率及刑度等資訊公開率應達100％。
	2、 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盤點涉及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犯罪之罪名之起訴率、定罪率及刑度等業務統計資訊，除依法限制資訊公開外，主動公開於機關網頁之相關資訊應達一定比率。
	一、建議由司法警察機關於移送案件時，在移送或報告書內載明該案係為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並由各地檢署分案室於分案卷面上標註，以利各地檢署統計室進行統計。
二、若被害人或相關人直接以書狀向各地檢署提出告訴或告發，經檢察官認定係為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時，亦於卷面上進行標註，以供各地檢署分案室、統計室進行標記及統計。
三、上開統計方式及數據一旦建置完成，即可公開通報、起訴、定罪率等資訊。
	111年：25％(跨部會協商)。

112年：50％(建立統計機制)。

113年：75％(賡續辦理，滾動式檢討)。

114年：100％(賡續辦理，滾動式檢討)。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一、本部於111年8月10日邀集內政部警政署、臺高檢署等相關機關研商「建置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相關統計機制會議」，惟與會機關均表示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所載各類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於具體個案中實不易確實區辨、分類，難於移送或報告書內載明該案係為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爰經本部研議就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章之各罪等進行後續統計。
二、針對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章之各罪，各地方檢察署114年辦理跟蹤騷擾案件，偵查終結2,568人(男性2,118人、女性450人)，起訴838人(男性727人、女性111人)；「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偵查終結1,776人(男性1,570人、女性206人)，起訴689人(男性637人、女性52人)，相關資料可至法務統計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查詢（https://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GEN_VIOLENCE）。

	2、 促進民眾及公部門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知。
	1、 民眾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認識提高20個百分點。
	透過「數位素養教育推動會」（或其他任務編組）與相關機關規劃推動，完備教育宣導機制，植基民眾防治觀念。
	透過補助獎勵民間團體辦理宣導方式，強化民眾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識。
	111年：補助1團體。
112年：補助1團體。
113年：補助2團體。
114年：補助2團體。
	(保護司)
▓達成 □未達成
為使從業人員知悉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實務，以為輔導個案之參考，本部補助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辦理「114年度數位性別暴力防治、性侵害被害者創傷復原案例專業講座」及台北大學法律營等2個團體辦理宣導。

	
	2、 機關人員接受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教育訓練涵蓋率達95％。
	強化執法機關人員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識及防治能力。
	一、本部每年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並將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教育列入課程設計，以強化執法人員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識及防治能力。
	一、每年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1場次。
111年：100％
112年：100％
113年：100％
114年：100％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本部於114年11月6日至7日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邀請加拿大檢察總長部檢控協調官Jennifer Gibson講授「網路兒少性剝削:有效準備並在審判中呈現案件-全球視角」、澳洲昆士蘭警務處刑事偵查大隊長Scott Ballantyne講授「暗網調查」、國際失蹤及受剝削兒童中心全國能力培力副總裁 Pilar Ramirez講授「以被害人為核心的刑事訴訟-最佳實踐」等，強化執法人員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識及防治能力。

	
	
	
	二、規劃於司法官養成教育及司法人員訓練課程中設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主題課程，以加強未來司法官及司法人員對於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認知。
	二、司法官養成教育及司法人員職前訓練各班開設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主題課程至少2小時。
111年：100％
112年：100％
113年：100％
114年：100％
	(司法官學院)
■達成 □未達成
114年開設「防治數位性別暴力之新法簡介-兼論刑後強制治療」、「性別主流化與評估」、「數位性別暴力在LGBTQ+社群中的現況」等各2小時課程，供司法官及司法人員選修，達成開設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主題課程至少2小時之績效指標。

	3、 全面建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調查統計。
	完成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公務調查統計及盛行率調查。
	1、 辦理調查統計，系統性蒐集與建置統計數據（含加害人及被害人性別統計）。
	若司法警察機關能於移送時，於移送或報告書內註記該案為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即能配合辦理調查被告之性別統計。
	111年：25％(跨部會協商)。

112年：50％(建立統計機制)。

113年：75％(賡續辦理，滾動式檢討)。

114年：100％(賡續辦理，滾動式檢討)。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一、本部於111年8月10日邀集內政部警政署、臺高檢署等相關機關研商「建置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相關統計機制會議」，惟與會機關均表示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所載各類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於具體個案中實不易確實區辨、分類，難於移送或報告書內載明該案係為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爰經本部研議就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章之各罪等進行後續統計。
二、針對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章之各罪，各地方檢察署114年辦理跟蹤騷擾案件，偵查終結2,568人(男性2,118人、女性450人)，起訴838人(男性727人、女性111人)；「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偵查終結1,776人(男性1,570人、女性206人)，起訴689人(男性637人、女性52人)，相關資料可至法務統計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查詢（https://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GEN_VIOLENCE）。

	
	
	2、 針對數據資料提出防治策略分析建議，以供法令及行政措施訂修參考。
	此部分尚待相關數據建置、統計完成，再行滾動式檢討。
	111年：25％(跨部會協商)。

112年：50％(建立統計機制)。

113年：75％(賡續辦理，滾動式檢討)。

114年：100％(賡續辦理，滾動式檢討)。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一、本部於111年8月10日邀集內政部警政署、臺高檢署等相關機關研商「建置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相關統計機制會議」，惟與會機關均表示依「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所載各類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於具體個案中實不易確實區辨、分類，難於移送或報告書內載明該案係為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案件。爰經本部研議就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章之各罪等進行後續統計。
二、針對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章之各罪，各地方檢察署114年辦理跟蹤騷擾案件，偵查終結2,568人(男性2,118人、女性450人)，起訴838人(男性727人、女性111人)；「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案件，偵查終結1,776人(男性1,570人、女性206人)，起訴689人(男性637人、女性52人)，相關資料可至法務統計資訊網∕性別統計專區查詢（https://www.rjsd.moj.gov.tw/RJSDWeb/common/WebList3.aspx?menu=GEN_VIOLENCE）。


檢討策進：
· 本議題114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 8 項、達成項數 8 項、未達成項數 0 項。
· 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2、 部會層級議題
（1） 性別議題1：持續強化偵辦性別暴力案件之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書記官之性別意識並提升偵辦效能
	目標
	績效指標
(含期程與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年度成果

	持續強化偵辦性別暴力案件之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及書記官之性別意識並提升偵辦效能
	1、 針對檢察機關辦理性別暴力案件之人員，辦理在職教育訓練之梯次：
111年：22梯/2000人次
112年：22梯/2000人次
113年：22梯/2000人次
114年：22梯/2000人次
2、 督導臺灣高等檢察署召開婦幼保護、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等議題之督導會報：每年2次以上。
3、 鼓勵所屬檢察機關積極參與防制網絡會議及相關督導會報，並參與各婦幼保護團體所舉辦之研習會議。
	1、 辦理專業在職訓練。
2、 強化防治網絡。
3、 持續深化性別意識及敏感度。















	1、 持續舉辦專業在職訓練，檢討性別暴力案件之偵辦流程、技巧，加強偵辦能力及品質。
2、 鼓勵所屬機關積極參與防治網絡會議及相關督導會報，並參與各婦幼保護團體所舉辦專業研習課程。
3、 強化跨領域之合作，持續深化性別意識及敏感度。
	(檢察司)
▓達成 □未達成
一、針對檢察機關人員辦理在職教育訓練之梯次，114年1-10月：128梯/15,766人次。
二、本部督導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4年2月21日、8月26日召開「婦幼保護督導小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督導小組」督導會報，並由本部該項業務承辦人員與會，以檢討強化跨網絡整合性政策與服務模式。
三、本部積極參加衛生福利部、內政部召開之「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會議」、「重大性侵害事件個案檢討會議」、「重大家庭暴力事件個案研討會議」、「防制跟蹤騷擾推動諮詢小組」等相關網絡會議，並鼓勵所屬檢察官參與衛生福利部、司法院、內政部等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兒少性剝削、人口販運等涉及性別暴力議題之訓練、研習課程或研討會；此外，為積極與婦女、兒少相關民間團體對話，傾聽民眾之訴求，本部及所屬機關亦參加社團法人台灣防暴聯盟、中華非營利組織發展協會、台灣展翅協會等辦理之研討會、論壇，針對相關制度、判決案例等進行交流討論。


檢討策進：
· 本議題114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 3 項、達成項數 3 項、未達成項數 0 項。
· 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2） 性別議題2：鼓勵地方政府提升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之女性委員比例
	目標
	績效指標
(含期程與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年度成果

	鼓勵地方政府提升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之女性委員比例
	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之達成率：
111年：65.5%
112年：66%
113年：66.5%
114年：67%
	1、 研議相關獎勵及敦促機制，增加地方政府增聘女性調解委員之誘因。
2、 持續宣達性別平等政策之內涵及重要性。
	1、 運用考核評分措施，鼓勵地方政府提升女性調解委員比例。
2、 盤點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之調解委員會，敦促地方政府輔導改善。
3、 利用教育訓練活動、業務協調會、座談會、實地考評等各種場合，透過與各調解委員會進行意見交流之機會，持續宣達性別平等政策之內涵及重要性。
	(法律司)
■達成 □未達成
一、114年鄉鎮市調解業務相關統計數據歷年均須由內政部於隔（115）年4、5月間完成相關統計，故目前尚無114年相關數據。查113年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計68.5%，高於113及114年目標值。
二、本部於114年分別與15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合辦23場次之鄉鎮市調解研習會，於研習會中透過播放「110年行政院點亮性別之眼微電影徵選活動」獲獎之多元性別宣導影片，提升學員學習興趣及性別平等意識。
三、本部自109年起，將「調解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增列為本部核發鄉鎮市調解獎勵金年度考核評分之加分項目。


檢討策進：
· 本議題114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 1 項、達成項數 1 項、未達成項數 0 項。
· 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3） 性別議題3：監所性別人權維護
	目標
	績效指標
(含期程與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達成情形及年度成果

	1、 提升司法人員性別平等意識，建立具有性別意識之司法環境。
2、 建構矯正機關性別友善環境及事件處理知能。
	1、 提升各矯正機關同仁參與性別主流化訓練之參訓率，每年應達90%以上。
2、 矯正機關戒護主管及事件通報人員每年參與性別意識、性別事件防治處理等課程參訓比率達90%以上。
	性別意識培力。
	1、 各機關每年均應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同仁參訓率應達 90%以上。
2、 規劃本部矯正署每年辦理矯正機關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防治研習課程(包含對於收容人防治宣導、輔導措施、身體檢查、友善環境及舍房管理等措施)，責請機關指派第一線戒護單位主管或事件通報人員參訓。
	(矯正署)
■達成 □未達成
1、 矯正署及所屬機關114年辦理性別主流化等相關課程計337場次，整體參訓率為95.4%，達成90%以上參訓率之績效指標。
2、 矯正署於114年8月7日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研習課程，由機關第一線戒護單位主管及事件通報人員參與，計有51個機關參加，參訓率達100%。另於同年月25日責成明陽中學辦理青少年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具體防治及處理措施觀摩會，由4所矯正學校及19所少年觀護所事件通報人員、社政單位、司法單位參與，共計23所少年矯正機關參加，參訓率達100%。


檢討策進：
· 本議題114年度績效指標項數共 2 項、達成項數 2 項、未達成項數 0 項。
· 本項議題之績效指標均已完成。


2、 其他年度重要成果
1、 114年其它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之成果【列示本部為主要權責機關推動策略之辦理成果】
· 填報範圍：性平綱領中各部會所涉權責推動策略，未納入上開院層級或部會層級者。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推動策略
	114年辦理成果
	檢討策進

	(一)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1.推動性別平衡原則，縮小決策權力職位的性別差距，達成權力的平等。
	(人事處)
1、 114年12月，本部、法醫研究所、臺高檢署、行政執行署之女性主管(簡任及薦任)比率均達50%以上，女性明顯高於男性，顯示本部及所屬三級機關積極拔擢優秀女性人員擔任主管，推動性別衡平，縮小決策權力職位的性別差距，達成權力的平等。
2、 另為培養不同性別者經驗與觀點，本部積極薦送女性同仁參與國家政務研究班、高階領導研究班及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等管理及領導培訓課程，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
	

	2.增進女性培力與發展，擴大不同性別者的參與管道，突破參與上的性別區隔，達成決策的平等。
	
	

	3.重視不同性別者的經驗與觀點，使決策具備性別敏感度，達成影響力的平等。
	
	

	(二)就業、經濟與福利

	肯認無酬家屬工作者及無償家務勞動者的勞動價值與完善相關措施，並保障女性於婚姻及家庭的經濟安全及資源合理分配。
	(法律司)
為因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限制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案)意旨，檢討修正現行民法有關裁判離婚原因及離婚後財產上效力規範相關規定;修正贍養費相關規定，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29號一般性建議之意旨，本部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7條之1修正草案，於114年2月20日經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行政院、司法院已於同年9月3日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
	(法律司)
修法通過後，配合修正條文施行，加強宣導。

	(三)教育、媒體與文化

	1.建構性別平等的教育制度及友善的學習環境，改善科系選擇的性別隔離，並確保不利處境者，均能享有平等的學習及受教育的權利。
	(矯正署)
1、 矯正學校無論性別，入校新生均依其志願或職業探索排序配班至合適科別，同時在教學環境上，不受性別場域限制，於教學空間上均可享有平等的學習權利。
2、 矯正學校利用班週會時間，向學生宣導有關性平文宣資料或播放相關影片，以增進學生的性平觀念。
	(矯正署)
對於矯正學校教育制度、宣導活動及學習環境，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將持續邀集外部專家或相關人士，提供多元觀點，充分考量學生多元需求與特質，以確保學生獲有平等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

	2.消除文化、禮俗、儀典及傳統觀念的性別刻板印象及性別歧視，提升女性的可見性及主體性，尊重多元文化的差異及獨特性。
	(法制司)
1、 製編「人權搜查客」PODCAST
本部於114年持續製作「人權搜查客」PODCAST，透過節目形式提供多元人權議題之公共教育與社會對話。其中針對CEDAW及兩公約所保障之性別平等觀念，特製人權課程邀請原住民族性平運動推動者瑪達拉．達努巴克老師，談論婦女權利、性別刻板印象及平等不歧視及在原住民族社會文化中性別平權等議題；第5季節目自114年11月28日起在Fir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Pocketcast、SoundOn、KKBOX、CastBox等各大Podcast平臺上架，使民眾可透過多元管道輕鬆接觸性別平等及人權保障資訊。
2、 人權教育課程之推廣
為促進社會大眾對性別平等的理解，並消除傳統觀念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與歧視，本部持續推廣相關學習課程。上述PODCAST節目已轉製為數位學習教材，並結合圖片、簡報及字幕，以提升閱聽者的學習效果與印象。相關課程現已上架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供社會大眾廣泛使用。
3、 人權教育課程辦理成效
截至114年12月18日，「人權搜查客」系列課程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累計觀看167,602人次，各大Podcast平臺總下載達14,237次，顯示課程廣受社會大眾關注與使用。
	(法制司)
為擴大課程影響力並深化性別平權教育，本部將持續拓展數位課程受眾至各階層，並定期檢討與更新內容，以因應社會變遷及受眾需求，提供持續且符合時效的性別平等學習資源。

	3.認識、尊重及保障多元化的家庭型態，倡導婚姻及家庭中的性別平等價值，促進平等互惠的家務分工，形塑平權的家庭環境。
	(法律司)
本項已納入院層級議題推動。
	

	(四)人身安全與司法

	1.提升社會大眾對性別暴力認知，完善相關法規及機制，消除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
	(檢察司)
1、 本部配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12年2月15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以114年7月4日法檢字第11404517550號函修正「檢察機關辦理性侵害犯罪案件應行注意事項」全文共16點，並自114年7月4日起生效。
2、 本部配合家庭暴力防治法112年12月6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以114年5月27日法檢字第11404504190號函修正發布「檢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114年5月27日生效。
	(檢察司)
持續完善相關法規及機制。

	2.消除對性別暴力被害人的歧視，鼓勵被害人申訴，提供充足保護、法律、福利、心理與就業支持，協助其經濟及生活獨立，尤其針對不利處境者。
	(保護司)
1、 針對性別暴力被害人，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下稱犯保法)規定提供或轉介服務：
(1) 本部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犯保協會)依據犯保法適用提供保護服務之案件類型為：刑法第221條至第226條之1、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與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3條、第34條第1項至第5項、第35條第2項或其未遂犯、第36條第3項或其未遂犯、第37條之罪者。
(2) 犯保協會可提供之保護服務說明如下：
1.提供法律諮詢、撰狀或訴訟代理服務。
2.協助向地方檢察署申請性侵害犯罪被害補償金。
3.提供居住安置或居家安全相關費用補助。
4.通知警察機關提供安全維護措施。
5.提供諮商或心理輔導。
6.其他經評估必要之協助。
(3) 前項各款協助，由犯保協會依據犯保法第2條規定，與主責之社政機關橫向聯繫，協調服務分工。
2、 強化宣導：
本部督導犯保協會配合114年度犯罪被害人保護週擴大宣導，設計「點亮馨生、守護同行」海報，印製2,100張分送中央相關部會、警察機關、檢察機關、民間各法律、社會工作、諮商輔導等機構團體張貼，並因應現今多元電子媒體管道，提供電子檔案下載，以利擴大運用並強化宣導犯保法案件之被害人（包含性別暴力被害人）得以知悉，於報案等第一時間尋求犯保協會提供相關協助。
	(保護司)
1、 本部督導犯保協會製作「協助性侵害被害人提出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申請事項說明」，內容包含「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申請及「性侵害補償金」權益，函送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社工人員知悉運用。
2、 犯保協會依犯保法第2條規定適用原則，製作「有關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所定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保護服務適用原則」，以利犯保協會各地分會與轄區性侵害防治中心間之服務資源整合運用，受理申請保護服務案件時依原則辦理。

	3.加強生活空間性別暴力防治，重視新興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建構性別友善與安全的職場、校園、公共、家庭等生活空間及數位/網路環境。
	(保護司)
1、 [bookmark: _Hlk216427305]為保障婦女、幼童人身安全，各地檢署依據「法務部所屬檢察、矯正機關強化監控與輔導性侵害及性騷擾付保護管束行動方案」，針對性侵害付保護管束人提前建立評估及分級處遇機制，並整合各地性侵害防治中心、警察機關、衛生醫療機構及專家學者等，建構社區防治網絡，定期召開「社區監督輔導小組會議」。統計114年度共召開會議84場次，相關防治網絡人員計1,921人次參加，於會中討論之性侵害個案計405件。
2、 各地檢署觀護人並依上開行動方案，定期評估個案再犯危險性，並由地檢署主任觀護人不定時調卷考核，本部並於年度視導列為督導項目。
	

	4.提升司法人員性別平等意識，建立具性別正義的司法環境。
	(檢察司)
1、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4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9條等規定，本部每年度均編列預算辦理「婦幼保護及性別平等研習會」，以各級檢察機關辦理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騷擾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婦幼案件之（主任）檢察官、檢察事務官為主要實施對象，使其深入瞭解性侵害案件及性別平等可能遭遇之各項問題，熟悉偵查及審判實務之運作，並落實國是會議及CEDAW公約對司法體系之規範，課程邀請實務經驗豐富之檢察官、法官及相關專業人員擔任講座，講授性侵害案件及性別平等之偵查實務與經驗分享、審判實務研析、性別平等議題，以提升檢察官偵辦性侵害案件之專業能力與性別平等觀念。114年度業於5月7日至9日在臺中地檢署辦理，共計39人參加，本次研習邀請臺北地檢署洪鈺勛檢察官講授「性侵害案件與國民法官參與審判-以實務個案為中心」；金融臨床心理師講授「創傷與性侵害案件的關聯性」、「PTSD與CPTSD在司法案件中之鑑定相關議題」；沈勝昂教授講授「從知覺到行為發生:性侵害犯罪/再犯心理解釋」；魏珮樺檢察官講授「教練，說出去我還能上場嗎?—國小棒球隊性侵案件分享」；潘彥辰社會工作師講授「檢察官和司法詢問員的合作-司法詢問員觀點」等課程，提升檢察官偵辦婦幼案件之專業能力與性別平等觀念。
2、 為因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規定，114年度本部分別於9月10日至12日、9月19日辦理「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訊（詢）問」基礎班及進階班各1場次，強化檢察官對該類型被害人訊問及偵查之專業能力。截至114年底已核發709張證書。
3、 因應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及兒少性剝削議題，114年度本部於11月6日至7日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及兒少性剝削實務研習會」，邀請加拿大檢察總長部檢控協調官、澳洲昆士蘭警務處刑事偵查大隊長、國際失蹤及受剝削兒童中心全國能力培力副總裁講授「網路兒少性剝削:有效準備並在審判中呈現案件—全球視角」、「暗網調查」、「以被害人為核心的刑事訴訟-最佳實踐(一)(二)」、「倖存者的故事」等，並進行後續討論；另由橋頭地檢署施佳宏檢察官講授「數位性暴力案件偵查經驗分享—以偵辦FANS17色情網站為例」，以增進檢察官偵辦的專業知能。
4、 114年2月6日本部以法檢決字第11400024000號函知本部所屬各級檢察機關，於偵辦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時，應確實遵守該法第10條第6項、第7項關於保密被害人身分之規定，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保護司)
5、 本部自113年2月26日起，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合作錄製五門「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系列課程，其中一堂即邀請陳悅華諮商心理師講授「『創傷知情』以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為核心」課程，強調安全性（Safety）、信任與透明(Trustworthiness & Transparency)、同理心和合作(Collaboration & Empowerment）、文化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避免再度傷害(Avoiding Re-traumatization)等關於「創傷知情」之核心原則，114年1月上架「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法務部數位學習平台」等管道，提升社會各界及公務人員對於「創傷知情」概念之瞭解。

(司法官學院)
6、 司法官學院於司法官養成教育及司法人員訓練課程中設計多元文化認識與國際交流之主題，計開設「在多元性別時代，性別平等面臨的挑戰」、「司法與性別平權」、「婦幼、家暴及人口販運案件之偵查技巧」、「婦幼案例分析與偵查」、「性別主流化及其評估」、「從醫學談LGBTI議題-建構性別友善社會」、「多元文化認識─原住民」、「多元文化認識─新移民」…等課程，以強化性別與多元文化敏感度的訓練，建立對於仇恨犯罪的認知與性別敏感度。
7、 另為提升(主任)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辦理性別暴力案件之專業知能及辦案品質，司法官學院錄製「婦幼偵查實務-家庭暴力防治法研析」、「婦幼偵查實務-重大兒虐案件偵辦流程」、「性別意識培力與性騷擾之防治」、「防治數位性別暴力之新法簡介-兼論刑後強制治療」、「性別主流化與評估」及「數位性別暴力在LGBTQ+社群中的現況」，藉以強化(主任)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對於偵辦性別暴力案件之專業能力。

(矯正署)
8、 為提升性侵及家暴處遇人員專業知能，矯正署於114年8月26、27日辦理性侵害犯罪收容人處遇研習班及家庭暴力犯罪收容人處遇研習課程，由各矯正機關處遇人員參加，參訓人員各計66名及65名。另於114年6月11日指定臺中女子監獄舉辦「114年度性侵害及家暴受刑人專業處遇研討會」，由各矯正機關處遇人員、外聘治療師共同參加，參訓人員共計99名。
	
































(保護司)
114年課程滿意度為79.03%。





















(矯正署)
性侵害犯罪收容人處遇研習班及家庭暴力犯罪收容人處遇研習課程課後滿意度調查，滿意度皆達90%以上。

	5.系統性收集與分析性別暴力通報、起訴、定罪、判刑及賠償的數據，尤其針對不利處境者的分析，強化防治效能。
	(統計處)
1、 本部114年於「性別統計專區」之「性別統計圖」、「性別統計表」及「性別統計進階查詢」，更新有關性別暴力資料計39項，其中16項包含「未滿18 歲」及「65 歲以上」兩類不利處境者之統計。

(司法官學院)
2、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逐年編寫「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專書，常態性彙整與性別暴力相關的犯罪、通報數據與分析。114年出版「中華民國一一三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2024犯罪趨勢關鍵報告」專書（紙本書ISBN：978-626-7220-86-3），以104年至113年為期，分析下列面向之重要數據及分析，以供實務機關掌握全般的數據圖像，強化防治效能：
(一)通報數據，包含：
1、家庭暴力、性侵害之通報件數、人數與性別(詳上開專書頁19-20、60)。
2、家庭暴力(關係暴力、兒少保護、老人虐待)被害人數與性別，及被害保護服務情形(詳上開專書頁348-350、379-380)。
(二)犯罪數據，包含：
1、性交猥褻、對幼性交之案件數、嫌疑人數與性別(詳上開專書頁11、50-53。兩案女性嫌疑人數、全部對幼性交項，詳參專書網頁版附件「第一篇-數據」表1-2-1至表1-2-3：https://www.cprc.moj.gov.tw/1563/1590/1592/45180/)。
2、強制性交之案件數、嫌疑人數與性別，國內外犯罪率、有罪確定人數與性別、新入監人數與性別(詳上開專書頁9-10、21-30、51、65-69、170-171、192-194。強制性交有罪確定女性人數，詳參專書網頁版附件「第二篇-數據」表2-2-3：https://www.cprc.moj.gov.tw/1563/1590/1592/45180/)。
3、妨害性自主之偵查新收件數、起訴人數與起訴率、不起訴人數與不起訴率、緩起訴件數、有罪確定人數與性別(不含強制性交)、已執行生命刑人數(合併為強制性交猥褻殺人)、新入監人數與性別(不含強制性交)(詳上開專書頁146、150、153、156、170-171、180、192-193。妨害性自主有罪確定、新入監女性人數，詳參專書網頁版附件「第二篇-數據」表2-2-3、表2-4-6：https://www.cprc.moj.gov.tw/1563/1590/1592/45180/)。
4、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之案件數、嫌疑人數與性別，及起訴人數與起訴率、不起訴人數與不起訴率、緩起訴件數、有罪確定人數與性別（詳上開專書頁19、50-53、82、150、153、156。女性嫌疑人數及有罪確定人數，詳參專書網頁版附件「第一篇-數據」表1-2-3，及「第二篇-數據」表2-2-3：https://www.cprc.moj.gov.tw/1563/1590/1592/45180/）。
5、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偵查新收件數、起訴人數與起訴率、不起訴人數與不起訴率、緩起訴件數、有罪確定人數與性別、已執行拘役(含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人數、新入監人數與性別(詳上開專書頁147、151、154、156、170-172、183、192-194)。
6、跟蹤騷擾防制法之案件數、嫌疑人數與性別，偵查新收件數、起訴人數與起訴率、不起訴人數與不起訴率、緩起訴件數、有罪確定人數與性別、新入監人數與性別（詳上開專書頁18-19、60、82、147、151、154、156。有罪確定、新入監人數，詳參專書網頁版附件「第二篇-數據」表2-2-3、表2-4-6：https://www.cprc.moj.gov.tw/1563/1590/1592/45180/）。
(三)被害數據，包含：
1、性交猥褻、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刑事案件被害人數、性別與年齡 (詳上開專書頁346-348、376-378)。
2、性侵害犯罪之經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服務件數，及向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終結之被害人數(詳上開專書頁353、359、380、389)。
3、妨害性自主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違反保護令罪之向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事件終結件數(詳上開專書頁357、388)。
(四)焦點議題分析，主題為：我國性影像犯罪被害之即時性保護對策(詳上開專書頁360-375)。
	(統計處)
依「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及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56次會議決議，將於115年底前完成相關指標「機關別」及「年齡別」等不利處境者複分類之建置作業，並上載「性別統計專區」。

	(五)健康、醫療與照顧

	推動不同性別者的健康平等，提高健康餘命及預防失能，強化對多元家庭的支持服務及權益保障。
	(矯正署)
1、 為強化矯正機關收容人健康照護意識與預防保健，以落實「健康監獄」理念，矯正署督導各機關強化感染管制措施與自主健康管理教育，落實傳染病防治及降低群聚感染風險，考量收容人多有健康識能不足、個人衛生習慣不佳或長期忽視慢性病之情形，機關由「被動治療」轉為「主動預防」，配合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透過多元衛教(影片、海報、診間宣導)推動成人健康檢查，提升收容人病識感與自我照護能力，服務內容包括身體檢查、血液生化檢查、腎功能檢查及健康諮詢等項目，以達早期發現、早期轉介之效能，減少小病惡化為重症之機率。
2、 各矯正機關針對雙性人或跨性別收容人，於收容安置時，併予考量個案情形、人身安全及管理實需，分配至單人舍房或安排適當者同住之多人舍房。並將依其性別認同、性傾向及性別表現等及身心狀態，由教誨師、輔導員等人員，依個案情形進行生活管理、輔導等個別化處遇。
	





2、 辦理與性別平等相關之宣導活動
· 請提報114年辦理之性別平等宣導活動，提報內容須包含辦理時間及地點、宣導活動內容(含所宣導之性平議題/概念)、宣導方式及對象、合作單位及資源連結、辦理成果(如場次、人次)及成效(影響層面、活動效益)等，文長500字以內。
· 請依重要性擇選1至3項提報，並提供照片電子檔(JPG格式)，檔名請依「序號」及「宣導活動名稱」進行編號。
	序號
	提報單位
	宣導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及成果
	活動照片(檔名)

	1
	法制司
	人權影展月
	1、 為推動兩公約人權保障價值及促進轉型正義之社會溝通，同時響應每年12月10日之「國際人權日」與迎接115年兩公約第四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到來，本部特別自114年11月11日至12月10日舉辦「人權影展月」活動。此次活動以「人權無國界—經典再呈獻」為主軸，精選12部橫跨不同年份、國家且具教育意義與人權內涵之影片，提供公播版單次放映申請，藉由寓教於樂之方式，使人權保障觀念走進社會各角落（詳附件1）。
2、 其中特別以《生而為人》及《她和她們的電影課》作為性別平等推廣面向之影片，並結合衍生之議題及概念，製作學習問卷（詳附件2、3）供觀影者填寫。前開2部影片於活動期間計有7次公播放映申請，總計227人觀看（詳附件4），生理男性計94人、生理女性計133人，且經檢視申請機關（單位）所提出相關成效資料（詳附件5），皆對本次活動提出高度評價。
	附件1：策展海報
附件2：《生而為人》學習問卷
附件3：《她和她們的電影課》學習問卷
附件4：相關統計表
附件5：各場次成效資料

	2
	法制司
	女性的二二八經驗：性別與轉型正義的交會
	1、 學者藉著《女性的二二八經驗：性別與轉型正義的交會》的課程分享，在此事件中因女性性別的角色而遭遇到的困境，認為轉型正義中女性的身分認定不只是家屬(附屬的身分)，應該是受難的主體；性別歧視與性別的不平等，在遭遇無法預期的事件中對於社會的發展所造成的影響。
2、 影片中特別以訪談的方式陳述，從女性的角度經歷二二八事件，突然失去家人的震驚、面對社會上的地位改變(女性原為男性身分的依附)、經濟問題、子女的教育，以及在當時社會氛圍下必須隱瞞親人因為二二八事件死亡的事實與創傷。課程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台，總計上課人數1萬2,452人，以公開學習的方式，宣導性別平等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附件6：課程摘要

	3
	法律事務司
	「落實性別平權 建構友善職場」講座
	本宣導活動今（114）年賡續與企業合辦，於114年6月4日及27日分別與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舉辦「落實性別平權 建構友善職場」講座(共2場次)，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林昀嫺副教授以活潑生動之方式，並輔以實際案例與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深入探討如何消除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與偏見，並建立友善平等的職場環境，促進對多元性別及家庭的尊重與認識，參加者討論踴躍，互動熱絡。

	第1場次
[image: ]

第2場次[image: ]



3、 訂定/修正與性別平等相關之法案
· 請提報114年度報院或經本院院會通過與性別平等有關之法案，其提報內容應包含立(修)法目的、法案重點內容、生效日，以及與性別平等有關之議題及影響層面，文長500字以內。
	法規名稱
	提報單位
	內容說明

	「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7條之1修正草案
	法律事務司
	為因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限制唯一有責配偶請求裁判離婚案)意旨，檢討修正現行民法有關裁判離婚原因及離婚後財產上效力規範相關規定;修正贍養費相關規定，以符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29號一般性建議之意旨，本部擬具「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7條之1修正草案，於114年2月20日經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行政院、司法院已於同年9月3日會銜函請立法院審議。

	刑法第80條及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2修正草案
	檢察司
	鑑於性侵害犯罪本質具有隱密性，被害人案發時如其身心發展尚未成熟，可能因受害造成之心理創傷、因未能充分理解可得行使之法律上權利，或因與加害人間權力不對等，使其未能及時尋求社會資源之救助，迨被害人欲尋求法律救濟，卻因追訴權時效屆滿而無從透過刑事司法實現正義，本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80條修正草案，增訂第3項，使犯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或第248條第2項第1款之罪者，於犯罪成立之日至被害人滿二十歲以前所經過之期間，不計入追訴權時效期間。本部以114年9月8日法檢字第11404530400號函報行政院審查。



4、 辦理與性別議題相關之研究
· 請提報114年辦理與性別議題有關之研究(含委託辦理)，提報內容包括辦理機關、研究目的、研究內容、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與發現，以及說明如何將研究結果運用於推動性平業務，文長500字以內。
· 提報範圍包含114年度尚未完成之研究。
	序號
	研究名稱
	提報單位
	研究單位
(委託研究/
單位自辦)
	研究內容說明

	
	無
	
	
	




5、 所屬委員會將性別比例納入設置依據情形
	性別比例
納入情形
任一性別
比例達成現況
	已納入設置依據【A】
	尚未納入設置依據
	總計【A+D】

	
	
	特殊事由與其他【B】
	應納入設置依據【C】
	小計【D】(D=B+C)
	

	已達1/3
	個數
	69
	6
	2
	8
	77

	
	%
	89.61
	7.79
	2.60
	10.39
	100.00

	未達1/3
	個數
	0
	2
	0
	2
	2

	
	%
	0
	100
	0
	100
	100.00

	總計
	個數
	69
	8
	2
	10
	79

	
	%
	87.34
	10.13
	2.53
	12.66
	100.00


· 填列說明：
1. 請提報截至114年12月底所屬委員會(含2、3級機關，不含本院任務編組部分)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設置依據之情形(「%」請計算至小數點後第2位)。
2. 設置依據係依上位法規(涉及數個以上部會之共通性規定)組成，且上位法規已規定委員性別比例原則，請列計於「已納入設置依據【A】」。
3. 「特殊事由與其他【B】」情形，包含如下：
(1) 設置依據屬法律位階者(如機關組織法)。
(2) 委員全數為指定職務人員。
(3) 組織設置係依上位法規(涉及數個以上部會之共通性規定)組成，且上位法規未規定委員性別比例原則，機關亦未自訂相關組成規範者。
(4) 機關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符合「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3項及「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項之「但書」規定情形。
(5) 尚未訂設置要點，惟已將性別比例原則評估納入組成任務編組簽文中規範。

6、 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將性別比例納入設置依據情形
	性別比例
納入情形
任一性別
比例達成現況
	已納入設置依據【A】
	尚未納入設置依據
	總計【A+D】

	
	
	特殊事由【B】
	應納入設置依據【C】
	小計【D】(D=B+C)
	

	已達1/3
	個數
	[bookmark: _GoBack]1
	1
	0
	1
	2

	
	%
	50.00
	50.00
	0
	50.00
	100.00

	未達1/3
	個數
	0
	0
	0
	0
	0

	
	%
	0
	0
	0
	0
	0

	總計
	個數
	1
	1
	0
	1
	2

	
	%
	50.00
	50.00
	0
	50.00
	100.00


· 填列說明：
1. 請提報截至114年12月底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將性別比例原則納入設置依據之情形(%計算至小數點後第2位)。
2. 機關若無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則本項無需填列。
3. 「特殊事由【B】」情形係指「設置依據屬法律位階者」。



7、 其他性別平等推動事項
	序號
	其他推動性別平等事項說明
	提報單位

	1
	「保護兒少性私密影像」納入「全國學生犯罪預防漫畫及短片徵件活動」主題
1、 為有效防制兒童及少年犯罪與被害，推廣預防兒少偏差或犯罪行為及保護自己免於被害之資訊，營造兒少(青少年)健康成長之優質生活環境，深化知法、遵法概念，本部辦理「炎夏漫活、創意說畫」114年暑期青少年兒童犯罪預防漫畫與創意短片徵件活動，以保護兒少性私密影像、反毒、反酒(毒)駕、反詐欺、反賄選為主題，向全國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專)學生徵稿。透過本項活動，讓兒童與青少年認識犯罪類型，將法治觀念內化於生活中，進而透過幽默與別具創意的作品向外界表達，藉以引起閱觀者的共鳴與認同。
2、 114年投稿作品以「保護兒少性私密影像」為主題者共計130件，占所有件數(1,145件)11.4%。得獎作品除印製成冊用於推廣，並將公布於本部「More法狀元 兒童及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網」（https://tpmr.moj.gov.tw/1154/1156/）供民眾瀏覽，擴大及延續宣傳效益。
	保護司

	2
	性平國際交流
1、 活動時間及地點：114年6月10日及114年6月11日；格萊天漾大飯店會議廳。
2、 宣導活動內容：本部與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合辦「數位時代之犯罪偵查與國際合作研討會—從打擊跨境詐欺出發」，於會議期間播放性平議題之影片，宣導主題為「臺灣的性別平等」。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活動；與會學員。 
4、 辦理成果(如場次、人次)及成效(影響層面、活動效益)：本次活動2天與會人數皆約80人參加，藉由會議期間播放性平議題之影片，向參與學員介紹臺灣對性別平等的重視及進步，使學員對於臺灣性別平等現況能有更多的認識及瞭解。
	國際及兩岸法律司

	3
	「藝術讓生命更優雅」專題演講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8月5日；博愛講堂。
2、 宣導活動內容：邀請旅居日本，集歌手、演員、版畫家於一身的翁倩玉女士，分享她的璀璨人生與藝術心路，透過其豐富的創作經驗與真實的人生故事，傳達女性勇於自我挑戰的自信，以及樂觀善念的療癒力量，讓聽眾籍由其座右銘與創作理念，打破性別框架的刻板印象，提升職涯發展的自主性與生活挑戰的內在能量。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參與方式；法務部與司法院暨所屬機關同仁、一般民眾。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次活動約70人參加，演講集錦與現場剪影收錄於最高檢察署114年8月份（第36期)月刊，會後發送各檢察署、行政執行署、廉政署及司法官學院等47個機關，月刊電子檔並置於最高檢察署全球資訊網，提供民眾下載閱覽與公益推廣。
5、 月刊網址：https://www.tps.moj.gov.tw/16314/1042381/
	最高檢察署

	4
	製作「法律、童話、物語」動畫微電影
1、 宣導活動內容：
最高檢察署繼發行2025《法律 童話 物語》公益桌曆後，114年推出正氣法律宣導4「法律 童話 物語」動畫微電影，以桌曆中12篇經典童話故事為主題，結合臺灣各地特色，透過寓教於樂方式提升國人對環境、家庭、文化等不同面向法律議題的親近感與理解度，其中8月份主題「仙履奇緣」，以「灰姑娘」結合國家漫畫館「大樹榕光」地景，象徵法律如同盤根錯節、枝繁葉茂的萬年青，是維護家庭、社會秩序的根基，「灰姑娘」中善良的女主角因繼母與姊姊欺壓陷入困境，呼應現代社會、家庭中弱勢族群的家庭暴力問題。
2、 辦理成效：
微電影於最高檢察署舉辦之研討會、演講及外賓參訪活動播放，同時提供各檢察機關法律宣導使用，並在社群平台與校園推廣。114年3月29日最高檢察署於國家漫畫博物館大樹榕光廣場，與本部共同舉辦「オレオレ防詐反賄劇場」活動，現場設置公益宣導攤位，將關懷婦幼、強化社會安全網列為宣導目標，吸引數百位民眾參與。
3、 資源連結：
(一)114年度11號新聞稿https://www.tps.moj.gov.tw/media/392943/1140329%E6%9C%80%E9%AB%98%E6%AA%A2%E5%AF%9F%E7%BD%B2%E6%96%B0%E8%81%9E%E7%A8%BF-114%E5%B9%B43%E6%9C%8829%E6%97%A5%E8%87%BA%E4%B8%AD%E5%A0%B4%E5%AE%A3%E5%B0%8E%E6%B4%BB%E5%8B%95.pdf?mediaDL=true
(二)114年度44號新聞稿https://www.tps.moj.gov.tw/media/418346/1141117%E6%9C%80%E9%AB%98%E6%AA%A2%E6%96%B0%E8%81%9E%E7%A8%BF__%E6%AD%A3%E6%B0%A3%E5%9B%9B%E5%BE%AE%E9%9B%BB%E5%BD%B1.pdf?mediaDL=true
(三)宣導影片《正氣4：法律童話物語 中文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aLl8b_4bw&t=10s
(四)宣導影片《正氣4：法律童話物語 英文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QJeygS-NtU&t=3s
(五)宣導影片《正氣4：法律童話物語 日文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WM9M4ZQzIY
	最高檢察署

	5
	「清流雙月刊」刊登自製性別平等文宣
1、 第58期刊登「家務共享 幸福共好」滿版封底，搭配「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5條：要致力於翻轉傳統對男女角色與任務定位的觀念，並消除因這些觀念而對不同性別產生的偏見」等文字內容，宣導性平。
2、 第60期刊登「性別平等，從你我做起」整頁文宣廣告，宣導性平觀念，期望讀者重視性別平權，提升性平意識。
3、 以上期刊電子書置放調查局全球資訊網，以及凌網電子書（HYREAD）、Hami書城、飽讀（RUBU）、讀墨（READMOO）等電子書平臺，無償提供全國讀者瀏覽。
4、 期刊網址：https://www.mjib.gov.tw/eBooks/eBooks_Detail?CID=3#
	調查局

	6
	「如何營造友善職場環境-談職場霸凌與性騷擾防治」專題演講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8月28日；調查局科技大樓1樓簡報室。
2、 宣導活動內容：本活動邀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郭玲惠教授主講，強化同仁性平正確觀念，讓各級幹部瞭解職場不是權力的競技場，而是尊重與合作的空間。每位主管與幹部，都是職場文化的塑造者。唯有從言語、態度、制度三方面著手，才能真正落實性別平等與人權保障。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講座；調查局北部地區單位幹部。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次活動共計165人參加，參與同仁普遍表示本次演講成效良好；另調查局取得講師同意將課程簡報等相關資料放置於內部網站性別主流化專區，提供調查局所屬單位同仁下載學習，擴大課程效益。
	調查局

	7
	114年廉政人員工程採購業務專精研習班(在職班)安排「廉政治理與性別主流化」課程
1、 辦理時間：114年10月28日。
2、 辦理內容：本次課程邀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郭銘峰教授講授「廉政治理與性別主流化」課程，探討廉政治理與性別主流化之理論與實務，分析性別如何影響公共治理中的廉潔與貪腐現象。內容涵蓋性別平等政策、反貪制度設計等。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課程；對象包含各政風機構廉政人員。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次共計80名人員參訓，以多元角度探討性別主流化議題，培養學生以多元角度推動廉政治理。
	廉政署

	8
	將「性別主流化與婦女賦權反貪腐」倡議案產出之指引手冊辦理中文翻譯作業
1、 廉政署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113年10月25日第31次會議，以「反貪腐暨透明化工作小組（ACTWG）性別平等推動經驗」為題進行報告，並於會後依決議事項，將「性別主流化與婦女賦權反貪腐」倡議案產出之「消除性別差距：將性別主流化與婦女賦權視作反貪腐倡議中帶來改變的重要因素」及「APEC反貪腐機構之性別主流化與相關輔導」指引手冊辦理中文翻譯作業，俾協助強化國內各領域對於性別平等之認知與重視。
2、 以上中譯本置於廉政署官網之「性別主流化/性騷擾防治專區」（政府資訊公開/性別主流化/性騷擾防治專區）供大眾自行瀏覽及下載，另函請行政院、外交部及法務部轉知相關機關/單位參考運用。
3、 網址：https://www.aac.moj.gov.tw/6398/6666/1075204/1281323/1281409/post
	廉政署

	9
	官網刊登自製性別平等文宣
1、 法醫研究所於114年4月1日自製性別平等文宣刊登於法醫研究所官網「性別主流化/性騷擾防治專區」，鼓勵社會透過同理心實現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共同打造更加和諧的社會環境。宣導海報點閱次數共計98次，未來將持續增加文宣以提升點閱率。
2、 文宣網址：https://www.tpa.moj.gov.tw/292712/292749/292753/658366/1271856/post
	法醫研究所

	10
	「性騷擾與處理流程」實體課程暨座談會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6月12日；行政執行署。
2、 宣導活動內容：行政執行署於114年6月12日舉辦「性騷擾與處理流程」實體課程暨座談會，邀請曾擔任檢察官並具偵辦性騷擾案件經驗之所屬屏東分署柯怡如分署長擔任講座。課程內容涵蓋性騷擾定義、法律規範、性別平等政策等，透過實務案例與交流提升同仁性平意識及增強性騷擾防治觀念，以落實「禁止性騷擾」之核心意旨。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講座；行政執行署機關同仁。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活動共計55人參加，參與同仁普遍反應課程有效增進對於性騷擾態樣的辨識能力與處理流程觀念，並將更加重視營造性別相互尊重、友善包容的工作環境。
	行政執行署

	11
	「性別平等與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專題演講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9月16日；臺中高分檢署司法大廈7樓大禮堂。
2、 宣導活動內容：邀請臺北地檢署蔡沛珊主任檢察官主講「性別平等與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觀念專題，蔡主任從She said(她有話要說)談起作為課程導論，介紹MeToo運動起源、臺灣MeToo運動、性平三法修法重點，並以國內外法院有關性騷擾及性別暴力案件之判決說明，理論與實務結合，再輔以精彩影片講述，深入淺出，摒除同仁對性騷擾既有的刻板印象及強化對被害人隱私之保護。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講座；對象為臺中高分檢署及鄰近司法機關同仁。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次活動共計80人參加，透過蔡主任介紹性別平等與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的內容、國內司法判決案例分享，提醒與會人員重新思考性平觀念如何落實到個案中的概念，也期許司法同仁遇到性別暴力皆能具備「當一位打破沉默者」，確實實踐人權保障及性別平權。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12
	「性別平等-性平三法修法後，機關應有之作為」專題演講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4月8日；法務部5樓大禮堂。
2、 宣導活動內容：臺北地檢署於114年4月8日舉辦法務部114年終身學習系列「性別平等-性平三法修法後，機關應有之作為」專題演講，邀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郭玲惠教授擔任講座，講解性平三法重點及實務案例分享，使同仁更瞭解性平三法相關規定及修法重點，並透過實務案例，解析常見的性騷擾迷思，讓同仁提升防治能力和性別平等意識，避免成為性騷擾行為人的同時，也知道若發生性騷擾應如何因應，盡力做到事前預防、或事件發生時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施，有助於推動更友善的職場環境。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講座；對象為法務部暨雙北地區所屬機關同仁。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活動共計231人參加，透過本次訓練加強機關同仁對性騷擾的認識、性平三法相關規定及修法重點的瞭解，更加注重創建尊重與友善的工作環境，積極維護性別平等。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3
	「男女有別？從營養看懂性別飲食差異」DIY實作課程教育訓練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7月23日；高雄地檢署。
2、 宣導活動內容：高雄地檢署於114年7月23日舉辦「男女有別？從營養看懂性別飲食差異」DIY實作課程，邀請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營養師顏嘉均擔任講座，使同仁瞭解性別平等需從平常生活飲食中學習，結合員工協助方案健康面-飲食營養實體訓練課程。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活動；對象為高雄地檢署同仁。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活動共計52人參加，透過講師的精闢解說及DIY實作課程，打破同仁對不同性別飲食之刻板印象及迷思，探討不同的飲食行為與性別的對等關係，建構健康良好的性別平等觀念。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4
	「2025馨生市集」性平宣導活動
1、 辦理時間及地點：114年11月20日；新竹市巨城購物中心6樓特賣場。
2、 宣導活動內容：新竹地檢署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新竹分會合作，於新竹市巨城購物中心6樓配合「2025馨生市集」，向民眾宣導性別平等觀念：「推廣性平觀念、尊重多元性別、職業不分男女、家事共同分擔」，現場進行性平意識有獎徵答，與民眾互動熱烈。
3、 宣導方式及對象：實體活動；對象為一般民眾。
4、 辦理成果及成效：本次活動共計196人參加，藉由該活動及有獎徵答，打破民眾對性別傳統刻板印象、推廣尊重多元性別取向及多元家庭、不同性別共同教育子女及家務分工之觀念。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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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截至


110


年


6


月底止，


本部及所屬機關所屬委


員會共


66


個，有


59


個


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其中


50


個已


達成


40


％


(


任一性別比


例達


40


％者占


75.76


％


)


。


 


二、


 


惟查本部矯正署將於


111


年增加


3


個所屬委


員會，其中


2


個委員會


任一性別比目前未達


40


％，爰計算


111


年初本


部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


111


年：機關


(


包含


二級與三級機關


)


所


屬委員會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達


40


％之


達成率為


75


％。


 


112


年：


76


％


 


113


年：


77


％


 


114


年：


78


％


 


(


綜規司


)


 


�


達成


 


□


未達成


 


截至


114


年


1


2


月


31


日，本部及所屬三級機


關經


管委員會共計


79


個，其中


7


4


個


委員會


達成任一性別


40


％以


上，占


93.


67


％，


達成


114


年


78


％目標值


。關


於委員會以職稱兼任、


選任等方式組成未達性


別比，本部積極以放寬


委員資格及委員建議等


方式辦理中。


 




1     法務部 1 14 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   壹、   性別議題年度成果   一、   院層級議題   （一）   性別議題 1 ：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 院 ) 目標  ( 院 ) 關鍵績效指標 ( 含衡量標準與目標 值 )  ( 院 ) 策略  ( 部 ) 具體做法  ( 部 ) 績效指標 ( 含期 程與目標值 )  ( 部 ) 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及年度成果  

一、促進公部門決策 參與性別平等   ( 一 ) 行政院各部會所 屬委員會委員任 一性別比率達 40 ％   ( 二 ) 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及國營事業董 監事任一性別比 例達三分之一   二、提升私部門 ( 全 國性社會團體、 農、漁、工會及 上市櫃公司 ) 女一、機關 ( 包含二級 與三 級機關 ) 所 屬委員會委員 任一性別比率 達 40 ％之達成 率為 75 ％     達成率 =( 任一性別比 率達 40 ％之機關所屬 委員會數 / 機關所屬 委員會總數 )*100 ％    研議相關措施或修 正相關規定，提升 性別比例。  一、   截至 110 年 6 月底止， 本部及所屬機關所屬委 員會共 66 個，有 59 個 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其中 50 個已 達成 40 ％ ( 任一性別比 例達 40 ％者占 75.76 ％ ) 。   二、   惟查本部矯正署將於 111 年增加 3 個所屬委 員會，其中 2 個委員會 任一性別比目前未達 40 ％，爰計算 111 年初本 部及所屬機關所屬委員111 年：機關 ( 包含 二級與三級機關 ) 所 屬委員會委員任一 性別比例達 40 ％之 達成率為 75 ％。   112 年： 76 ％   113 年： 77 ％   114 年： 78 ％  ( 綜規司 )   ▓ 達成   □ 未達成   截至 114 年 1 2 月 31 日，本部及所屬三級機 關經 管委員會共計 79 個，其中 7 4 個 委員會 達成任一性別 40 ％以 上，占 93. 67 ％， 達成 114 年 78 ％目標值 。關 於委員會以職稱兼任、 選任等方式組成未達性 別比，本部積極以放寬 委員資格及委員建議等 方式辦理中。  

